
本公司於民國105年07月27日通過「董事會績效評估辦法」，及上市公司董事會設置及行使 

職權應遵循事項要點應每年定期就董事會、功能性委員會及個別董事進行自我或同儕評鑑。 

 

 依據及本公司董事會績效評估辦法規定，董事會內部評估期間應於每年年度結束時， 

依本辦法進行當年度績效評估。 

 

本公司民國109年董事會、功能性委員會及董事成員績效評估說明及結果如下： 

 

 

 依據民國109年董事會、功能性委員會及董事成員績效評核結果，整體運作良好， 

為提昇公司治理水準，本年度持續推動下列事項： 

 

 


